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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总理）
理事会第十四次会议联合公报

总理们指出，世界经济仍
然处于全球危机后的调整期，
复苏进程曲折。由于全球需
求缩减，国际贸易和投资增速

放缓。恐怖主义、自然灾害、生态恶化和重
大传染性疾病蔓延等威胁也对世界经济造
成不利影响。

在此背景下，上合组织成员国将积极落
实 2015年 7月 10日在乌法举行的成员国元
首理事会会议达成的共识，深化区域合作，
为投资和营商创造便利条件，致力于促进
各成员国和本地区的和平发展与繁荣稳
定，为加快世界经济复苏作出贡献。

总理们重申，支持在平等、相互尊重和
互利原则基础上构建开放、非歧视和包容
性的多边贸易体制，这对促进经济增长、可
持续发展及创造就业岗位十分重要。

总理们指出，自 2014 年 12
月 15日上合组织成员国政府首
脑（总理）理事会阿斯塔纳会议
以来，本组织框架内经济、人文

等领域的合作取得一定进展。
根据上合组织乌法峰会成果，总理们强

调，应切实落实《上合组织至 2025年发展战
略》、《上合组织成员国多边经贸合作纲要》
及其落实措施计划、《2012—2016 年上合组
织进一步推动项目合作的措施清单》，进一
步扩大在经贸、金融、投资、交通、电信、海
关、农业、能源领域合作，提高投资和贸易
便利化水平，以创新驱动促进经济发展、以
共建高新技术产业推进工业部门现代化，
保障上合组织成员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
展，改善成员国人民生活水平。

总理们重申支持中华人民
共和国关于建设丝绸之路经济
带的倡议，发表了关于区域经济
合作的声明。总理们相信，上合

组织成员国与观察员国和对话伙伴在实施
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等框架下通力协作，
将促进经济持续发展，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总理们支持开展互利并符合
上合组织所有成员国利益的地区
和国际产能合作，认为这有助于
实现资金、技术、资源的优化配

置，有效对接供给与需求，释放市场容量，破
解产业发展难题，实现产业升级转型。

总理们肯定了 2015 年 9 月
16 日在西安举行的上合组织成
员国经贸部长第十四次会议成
果，特别是就成立贸易便利化专
门工作组达成的共识。

总理们认为，必须继续为贸
易和投资创造便利条件，对上合组织框架
内的共同项目和合作措施予以优先关注。

责成上合组织成员国主管部门会同秘
书处、实业家委员会和银联体继续进行

《2017—2021年上合组织进一步推动项目合
作的措施清单》草案的制订工作，以提交上
合组织成员国总理理事会下一次会议批准。

总理们高度评价 2015 年 6
月 18日至 19日在圣彼得堡经济
论坛框架下举行的上合组织商
务论坛和实业家委员会理事会
会议、2015 年 7 月 9 日在乌法举

行的上合组织银联体理事会会议、2015年 9
月 24日至 26日在西安举行的上合组织国家
商品展等本组织框架内旨在深化地区经济
协作的务实活动。

总理们指出，应加强成员国
在宏观经济和财政政策领域合
作，为贸易和投资合作创造便利

条件。总理们认为，充分发挥银行间合作
潜力和利用上合组织地区现有及正在新建
的金融机制十分重要。

总理们指出，继续就建立上合组织开发
银行和上合组织发展基金（专门账户）开展
工作对促进地区经贸和投资合作十分重
要，责成成员国主管部门负责人在拟于
2016年在吉尔吉斯共和国举行的上合组织
成员国财政部长和央行行长第三次会议上
研究该问题。

总理们强调，2014年 9月 12
日在杜尚别签署的《上合组织成
员国政府间国际道路运输便利
化协定》应尽快生效。该协定的

落实将有助于发展多式联运，构建便捷的
互联互通基础设施网络格局，释放上合组
织成员国过境运输潜力。

总理们指出，应落实 2015 年 5 月 15 日
在乌法举行的上合组织成员国交通部长第
七次会议达成的共识。

总理们指出，上合组织成员
国有关部门、团体和企业在信息
通讯领域合作，包括就推广和运
用国家管理自动化技术（电子政

府）交流经验十分重要。

总理们高度评价 2007 年 11
月 2日在塔什干签署的《上合组
织成员国政府海关合作与互助
协定》及海关领域其他合作文件
的落实情况，认为签署《2016—

2021 年上合组织成员国海关合作纲要》将
为海关合作注入新的动力。

总理们强调，应通过实施畜
牧业、种植业、农产品生产与加
工、土壤改良、农业灌溉、农业创
新技术研发与推广、农业专家培

训及进修、动植物疫病防治等领域多双边项
目，参加上合组织成员国举办的研讨会、论坛
和博览会等方式，加强农业领域务实合作。

总理们指出，继续在能源，
包括利用可再生和可替代能源

领域开展全方位互利合作具有重要意义。
总理们支持深化环保领域合作，就发展

节能经济交流经验，促进向低碳发展转变，
进一步减少或限制温室气体等有害气体排
放，降低能耗。

总理们欢迎上合组织实业
家委员会和上合组织银行联合
体为密切本组织框架内合作与
经贸联系作出的贡献，支持两机
构在促进实业界与金融界交流、

助力实体经济发展方面加强工作。
总理们积极评价实业家委员会为构建

上合组织成员国、观察员国和对话伙伴商
业机构专门合作平台开展的活动，认为继
续这方面的工作十分必要。

总理们肯定了银联体成立十年来在与
本组织观察员国和对话伙伴金融机构建立
联系方面取得的成绩。

总理们积极评价上合组织
成员国人文领域合作成果，支持
进一步发展文化、教育、科技、卫
生、社会保障、环保、旅游、救
灾、司法、媒体等领域的多双边

交流，认为这有利于加强上合组织地区人
民的相互理解，增进文化互鉴与交融，了解
彼此的传统和风俗。

总理们积极评价 2015 年 4
月 20 日在莫斯科举行的上合组
织成员国文化部长会议成果，指
出切实落实 2007 年 8 月 16 日在
比什凯克签署的《上合组织成员

国政府间文化合作协定》具有重要意义。

总理们指出，应切实落实
2013 年 9 月 11 日在比什凯克签
署的《上合组织成员国政府间科
技合作协定》，尽快启动“上合组
织科技伙伴计划”，加强各成员

国在科技领域的务实合作。

总理们积极评价 2015 年 7
月 7日在莫斯科举行的上合组织
成员国卫生部长第二次会议和

2015 年 4 月 17 日在莫斯科举行的上合组织
成员国卫生防疫部门领导人第四次会议成
果，支持高质量落实上述会议成果文件以
及 2011 年 6 月 15 日在阿斯塔纳签署的《上
合组织成员国政府间卫生合作协定》和
2013 年 11 月 29 日在塔什干签署的《上合组
织成员国传染病疫情通报方案》中达成的
共识。

总理们高度评价 2015 年 3
月 25 日在莫斯科举行的上合组
织成员国旅游部门领导人首次
会议成果，支持俄方关于制订并
商谈上合组织成员国旅游领域

合作计划的倡议。
总理们支持在业已形成的文化、历史和

经济联系基础上，发展并扩大旅游领域的
多双边平等互利合作，促进人员往来便利
化，加强旅游领域经验交流，密切主管机关
和行业组织之间的联系。

总理们认为，上合组织成员国积极参加
拟于 2016 年 5 月在中国举行的首届世界旅
游发展大会十分重要。

总 理 们 高 度 评 价 2005 年
10 月 26 日 在 莫 斯 科 签 署 的

《上合组织成员国政府间救灾
互 助 协 定》落 实 情 况 ，以 及

2015 年 11 月 11 日至 12 日在中国成都举
办的上合组织成员国紧急救灾部门领导
人第八次会议取得的成果。支持各方高
质 量执行《2016—2017 年落实〈上合组织
成员国政府间救灾互助协定〉行动计划》，
继续在灾害预防和救援领域开展更加务
实高效的合作，共同减轻灾害损失。

总理们指出，落实 2015 年
8 月 18 日在杜尚别举行的上合
组 织 成 员 国 司 法 部 长 第 三 次
会议签署的《上合组织成员国
司法部门间合作协议》，有助

于进一步加强司法合作。认为有必要为
企业家和投资者建立上合组织成员国法
律统一电子数据库，支持通过开展联合
科研计划、交流经验方法等途径继续发
展司法鉴定领域合作。

总理们认为，吸收观察员国
和对话伙伴参与上合组织务实
合作对拓展本组织合作空间具
有积极现实意义。

总理们指出，应进一步积极吸收观察员
国、对话伙伴和有关国际组织通过上合组
织实业家委员会、银联体等渠道参与经贸、
人文等领域务实合作。

总理们通过了《上合组织
秘书处关于〈上合组织成员国
多边经贸合作纲要〉落实情况
的报告》。

批准了本组织 2016 年预算，并就上合
组织常设机构的一系列财务和组织问题通
过了决议。

总理们肯定了上合组织成员国政府首
脑（总理）理事会会议高水平的组织工作，
对中方的热情接待表示感谢。

上合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总理）理
事会下次会议将于 2016 年在吉尔吉斯共
和国举行。

新华社郑州12月15日电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

（总理）理事会第十四次会议联合公报

2015年12月14日至15日，上海合作组织（以下称“上合组

织”或“本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总理）理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在

郑州（河南省）举行。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总理马西莫夫、中华人

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吉尔吉斯共和国总理萨里耶夫、俄

罗斯联邦政府总理梅德韦杰夫、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总理拉苏尔

佐达、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第一副总理阿齐莫夫出席会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会议。

上合组织秘书长梅津采夫、上合组织地区反恐怖机构执

行委员会主任张新枫、上合组织实业家委员会理事会主席卡

特林和上合组织银行联合体理事会授权代表德米特里耶夫出

席会议。

上合组织观察员国代表阿富汗伊斯兰共和国首席执行官阿

卜杜拉、白俄罗斯共和国总统办公厅副主任斯诺普科夫、印度共

和国外交国务部长辛格、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与信息技术部

长瓦埃齐、蒙古国副总理奥云巴特尔、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总

理谢里夫，以及联合国亚太经社会执行秘书、联合国副秘书长阿

赫塔尔、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秘书处执行主任宫建伟

与会。

各代表团团长在建设性和务实的气氛中就国际和地区经济

发展的广泛议题交换了意见，讨论了深化上合组织经济合作和

人文合作的前景与措施，表示愿进一步巩固上合组织成员国人

民相互理解与传统友谊，并达成共识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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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总理 马西莫夫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李克强
吉尔吉斯共和国总理 萨里耶夫
俄罗斯联邦政府总理 梅德韦杰夫
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总理 拉苏尔佐达
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第一副总理 阿齐莫夫


